
昆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印发《昆明市2022年“安全生产月”及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方案》的通知
昆安办〔2022〕35号
各县（市）区、开发（度假）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今年6月是第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安委办〔2022〕7号）《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云南省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云安办函〔2022〕32号），昆明市安委办研究制定了《昆明市2022年“安全生产月”及“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年5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昆明市2022年“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好昆明市“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和省安委办通知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阶段各项工作，推动各级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保障COP15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二、活动主题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三、组织领导 

　　市安委办成立“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研究、解决活动期间重大事项，组织、协调、指导全市性活动，组长由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晓贤担任，副组长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雁鹏、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树升、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伟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日常活动组织协调工作。
四、活动时间
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开展。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步启动，12月结束。
五、“安全生产月”活动内容
（一）紧扣主题主线，深入学习贯彻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和典型事故案例等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内容，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集中宣讲、培训辅导等多种形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的工作实效。要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深刻领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的重要意义、突出特点、部署安排、具体要求等，党政“一把手”带头讲安全，企业第一责任人专题讲安全、一线工作者互动讲安全，开展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家谈”“班组会”等学习活动，突出责任落实、源头治理、督查检查、严格执法、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推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
（二）精心统筹安排，组织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在6月1日当天，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通过动员讲话、现场观摩、开设线上专栏、主题演讲、公开安全承诺、发出安全倡议、悬挂横幅标语、开展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拉开“安全生产月”活动序幕。市级各部门、各县（市）区、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自媒体、楼宇电子屏、户外大屏、地铁LED显示屏、七彩公交等媒介的传播作用，最大限度拓宽宣传渠道、共享宣传资源、形成宣传合力，加强“安全生产月”宣传报道，播出安全生产公益广告，营造浓厚宣传氛围。省安委办、市安委办将联合在富民县举办“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组织省、市主流媒体对启动仪式现场活动开展宣传报道。
（三）突出责任落实，深入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担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7项职责，带头尊法、学法、守法，主动研判风险、排查隐患，向职代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认真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积极参加“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和省安委办举办的全省安全生产法网上知识竞赛。要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宣传力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实行“一案双罚”的执法案例、安全生产行刑衔接的典型案例，以及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典型案例，加大曝光力度，形成舆论声势。要广泛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查找身边的隐患”等活动，调动职工参与监督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四）创新活动方式，灵活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6月16日前后，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本地和行业实际，创新宣传方式，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采取现场咨询、文艺表演、知识竞赛、专家讲堂、技能比武、主题演讲、志愿者服务、专题采访、新闻发布等方式深入开展咨询日活动。发动干部职工观看应急管理部“主播走一线”网络直播，参与“主播讲安全”“专家远程会诊”“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新安法知多少”“救援技能趣味测试”等线上活动，参与“安全宣传全屏传播”，制作公益广告、海报、短视频、提示语音等，利用各传播载体集中推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市安委办将联合富民县人民政府于6月1日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

   （五）聚焦基层基础，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落实《昆明市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提升宣传教育实施方案》（将于后续印发）的要求，加强协调联动和资源投入，结合精神文明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组织安全监管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安全志愿者等，积极参与“进门入户送安全”“安全志愿者在行动”和自救互救、避险逃生技能方面的应急演示和体验活动，及时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共同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六）聚焦实战练兵，系统实施全领域应急演练。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广泛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方面的培训和比武竞赛等活动，提高全民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

（七）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加强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召开事故警示教育现场会，制作警示教育展板，观看警示教育片、举行反思大讨论等方式，对近年来发生在本行业领域典型事故进行剖析，深刻汲取教训，用事故教训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工作措施、规范操作规程，防范化解各类安全事故风险，保障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六、“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内容
“安全生产万里行”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步启动，2022年12月底结束。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和区域特点，采取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宣传推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经验做法，推动经验成果向制度机制转化。要围绕危险化学品、燃气安全“两个集中治理”，以及打击盗采矿产，查出建筑领域违法分包转包，强化水上交通事故追责，严查化工、矿山劳务派遣违规用工等内容，报道各地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进展成效。要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集中曝光突出问题，活动期间各县（市）区至少上报1条违法线索，市安委办将组织市级以上主流媒体每月曝光1—2个典型案例，并向省安委办报送曝光情况，曝光情况经筛选审核后推送到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进行曝光。要畅通监督渠道，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专题片。
七、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部署安排。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下积极谋划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的思路和办法，制定方案，细化任务，压实责任，扎实推进，确保人员和经费保障到位、活动有力有序开展。

（二）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工作成效。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将“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要建立健全责任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组织机构、人员、经费落实到位。各级安委办要适时对辖区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的情况进行督导，并严格按照考核标准，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安全生产月”活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网站等平台作用，全方位对“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进行宣传报道，不断拓展社会宣传教育渠道，继续在学校、交通枢纽、商业街区、社区（村委会）、文博场馆、广场、公园、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和高速路口、过街天桥等醒目位置，广泛张贴或悬挂安全标语、横幅、挂图等，在交通工具电子显示屏、楼宇间广告屏持续滚动播放安全公益广告，努力形成矩阵式、全媒体、立体化的社会宣传教育格局，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安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浓厚氛围。

（四）加强调度沟通，及时总结上报。请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安委办、市属企业切实做好“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的跟踪调度、资料收集、经验总结和信息报送工作，于5月30日（星期一）前将联络员反馈表（附件1）发送至市安委办（昆明市应急管理局端口），7月1日（星期五）前报送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附件2）和活动情况总结报告和好的经验、特色做法、重要事项以及视频、图片、文字等电子版资料。

电子邮箱：kmyjxwxcc@163.com
联系人及电话：赵师佳，63104019（传真）。
附件：1.昆明市2022年“安全生产月”联络员反馈表

2.昆明市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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